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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６８号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东营市市直部门服务大厅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:

«东营市市直部门服务大厅管理办法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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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

东营市市直部门服务大厅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为加强对部门服务大厅的统一管理,规范服务行为,

优化政务环境,根据«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‹东营市

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保障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方

案›的通知»(东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３７号)和«东营市政务服务管理办法»

(市政府令第１７５号)等有关规定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本办法所称市直部门服务大厅(以下简称服务大

厅),是指因涉密、场所限制等特殊情况暂不能进入市政务服务中

心,经市政府同意,由市直部门单独设立的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社

会组织提供政务服务的办事场所.

第三条　市政务服务中心场所条件满足需要时,市政务服务

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向市政府提出建议,将有关服务大厅并入市政

务服务中心.

第四条　服务大厅接受其主管部门和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

构双重管理,加挂“东营市政务服务中心×××分中心”的牌子.

第五条　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履行业务指导和管理考核

职责,监督检查服务大厅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情况、服务运行情

况及办事群众评议、投诉等情况.

服务大厅主管部门履行主体管理职责,负责将未进驻市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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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中心的行政管理事项纳入服务大厅办理;明确服务大厅分管

领导和负责人,选派窗口人员并充分授权,定期研究服务大厅的管

理及服务工作;改善服务大厅办公条件,确保办公设施、便民服务

设施齐全;负责服务大厅的日常管理,及时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报

送有关情况;办理市政府交办的其他政务服务工作.

服务大厅应当履行具体政务服务职责,强化日常服务运行,建

立健全工作制度,加强队伍建设,严格按规定办理业务,提高服务

水平,及时报送有关工作情况等.

第六条　服务大厅办理事项实行目录化管理,根据«东营市市

级行政权力清单»«东营市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»«东营市市级公

共服务事项目录»确定进驻服务大厅办理的事项.不得在清单、目

录之外随意增加、减少事项;根据清单、目录调整情况,及时对进驻

事项及要素进行调整.

第七条　服务大厅应当围绕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,大力

精简申报资料、优化审批流程、缩短办理时限、提高服务效能,不断

提升社会满意度.

第八条　服务大厅应当按照适应需求导向、集成服务的原则,

全面推行“一窗受理”服务,建立实施“前台统一受理、后台分类审

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的政务服务模式,变“一事跑多窗”为“一窗办多

事”,方便群众办事.

同一事项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服务大厅办理的,应当联合推

行“一窗受理”服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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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　服务大厅应当优化窗口布局,统筹设置前台受理区、

后台审批区、统一出件区等服务区域,编制“一窗受理”服务手册.

第十条　服务大厅应当积极推广使用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平

台办理业务,实现网上申报、办理、咨询、缴费、公示、投诉等,积极

提供政务服务 APP、微信公众号等服务.

服务大厅使用的业务专网暂不能迁建市级政务服务平台的,

应当与市级政务服务平台对接,实现政务服务信息互联互通和协

同共享.

第十一条　服务大厅应当不断创新服务方式,积极开展预约

服务、延时服务、上门服务、证照和有关资料快递寄送服务,大力推

行“零跑腿”和“只跑一次”服务,满足群众全天候、多元化、高效率

的服务需求.

第十二条　服务大厅应当推行规范化管理,建立健全办理规

程、服务规范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管理制度,严格落实首问负责

制、一次性告知制、限时办结制、服务承诺制等.

服务大厅办理事项涉及的收费应当依法统一收取.

第十三条　服务大厅应当深化政务公开,编制事项办理服务

指南、流程图、示范文本等,并通过网站、电子屏、公示栏等载体予

以公开.

服务大厅应当畅通社会监督渠道,通过公开监督电话、设置意

见箱及开展电话回访、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,征求意见建议,接受

社会监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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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　服务大厅应当安装音频视频监控设施并接入市政

务服务中心监控系统,对服务大厅的工作纪律、服务情况、办事秩

序等实时监控,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.

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实行电子考勤.

第十五条　建立服务大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,由市政务服务

中心管理机构负责人召集,服务大厅主管部门分管领导、服务大厅

负责人等参加,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,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

开.

第十六条　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经常采取实地查

看、查阅资料、明察暗访、问卷调查等方式,对服务大厅进行检查,

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检查情况.

第十七条　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应当制定考核细则并组

织实施,对服务大厅考核成绩按比例折算后计入有关考核成绩.

第十八条　本办法由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.

第十九条　本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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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　
察院,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,石油大学,东营军分区,济军基　
地,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区管委会.

　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印发


